附件2

河源市居民健康素养监测统计调查制度

[bookmark: _Toc24506_WPSOffice_Level2]一、调查目的
[bookmark: _GoBack]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市相关文件要求，按照《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做好2023年健康素养促进和居民健康素养监测项目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卫办宣传函〔2023〕2号）相关安排，为进一步掌握我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变化趋势，开展全市居民健康素养监测工作，分析我市居民健康素养影响因素，确定优先工作领域，评价卫生健康政策、健康教育工作效果，为制定卫生健康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。
[bookmark: _Toc28092_WPSOffice_Level2]二、调查对象和统计范围
本调查制度为全市性的抽样调查，调查对象为河源市非集体居住的15-69岁城乡常住居民。常住居民指过去12个月内在当地居住时间累计超过6个月的居民，不考虑是否具有当地户籍，不包括居住在医院、养老院、学校集体宿舍等场所的居民。统计范围为河源市五县二区。
[bookmark: _Toc14140_WPSOffice_Level2]三、调查内容
[bookmark: _Toc25748_WPSOffice_Level2][bookmark: _Toc10149_WPSOffice_Level2]采用《全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调查问卷》进行问卷调查，主要调查内容包括调查对象基本人口学信息、健康素养状况、成人吸烟情况、自报健康状况等。其中健康素养可划分为三个方面健康素养（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、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、基本技能）以及六类健康问题素养（即科学健康观、传染病防治素养、慢性病防治素养、安全与急救素养、基本医疗素养和健康信息素养）。    
四、调查方法
本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和入户问卷调查的方式。其中源城区、东源县、和平县、龙川县、紫金县、连平县各抽取3个街道（乡镇），每个街道（乡镇）抽取2个村（居）委会；江东新区抽2个村（居）委会。（按村（居）委会常住人口户数，<750户的进行合并，≥1500户的进行划分片区后，形成新的抽样单位）。每个村（居）委会抽取120个家庭户，每户抽取1名15-69岁常住人口作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，问卷由调查对象自填完成，如调查对象不能独立完成填写，则采用面对面询问方式调查。每个片区内完成104份调查为止。全市计划调查约3952人。
[bookmark: _Toc9506_WPSOffice_Level2]五、调查的组织实施
本调查由河源市卫生健康局统一组织，河源市卫生健康教育所负责全面技术支持；各县（区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、健康教育专业机构按照统一要求进行现场调查。
[bookmark: _Toc19987_WPSOffice_Level2]六、质量控制
（一）调查前质量控制
现场调查要严格遵循指定的抽样方法完成逐级抽样，直至抽取调查对象。开展调查工作人员培训，培训使用统一监测方案和操作手册。
（二）调查阶段质量控制
严格按照监测实施方案开展现场调查。充分取得当地有关机构、调查对象的配合。使用统一的调查问卷进行调查。原则上由调查对象根据自己的理解作答，自行完成调查问卷，调查员不做任何解释。调查对象如有读、写等困难，不能独立完成调查问卷者，则由调查员来询问，根据调查对象的回答情况，调查员帮助填写选项。调查员不能使用诱导性或暗示性语言，如遇被调查人文化水平较低或存在语言障碍时，可作适当解释，但解释要忠于原意。调查员要确保调查对象认真、如实填写问卷，质控人员在系统后台对当天所有问卷进行复核，并填写质控记录。
市级在每个县（区）随机抽取1个监测街道（乡镇）进行复核，县（区）级对本县（区）所有监测村（居）委会进行复核。复核方法为：每个监测点抽取60份调查问卷，即每个村（居）委会10份，采用《复核调查表》以现场复核或电话复核的方式进行复核调查。复核不一致比例超过20%，则视为该监测点现场调查工作不合格，必须重新进行调查。
县（区）级需认真检查每一份原始调查问卷确认无抽错对象、无缺漏、无逻辑错误等问题后，再报送市健康教育所。
（三）数据处理分析阶段质量控制
市级将邀请第三方对收集的资料进行认真核查，使用数据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，提供分析报告。
[bookmark: _Toc21319_WPSOffice_Level2]七、数据共享
本调查主要的调查结果将形成年度调查报告，调查报告可与市统计局及本系统内共享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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